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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

上午9时整，审判长胡权明宣
布开庭。审判长查明被告人身份
后，宣读刑事判决书。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薄谷开来伙同被告人重庆
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张晓军
(其家中勤务人员)，采用投毒的
方法杀害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薄谷开来犯罪情节
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
处死刑。鉴于本案被害人尼尔·伍

德对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使用威
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司法鉴
定意见表明，薄谷开来有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但患有精神障碍，对
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
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薄谷开
来在归案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
违纪违法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
处起到了积极作用；薄谷开来当
庭认罪、悔罪，故对薄谷开来判处
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张晓军在共
同犯罪中受薄谷开来指使，起帮

助作用，系从犯，且归案后如实供
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并当庭认罪、
悔罪，对其可减轻处罚。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
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判决结果宣布后，审判长询问
被告人是否上诉，薄谷开来和张晓
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法庭向被告
人、公诉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送
达刑事判决书。

9时20分许，审判长宣布闭庭。

缓刑原因＞＞

被威胁、有精神障碍、检举他人、有悔罪

另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还
于同日对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郭维国，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
总队长李阳，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
查总队原总队长、渝北区公安分局
原局长王鹏飞，重庆市公安局沙坪
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王智
徇私枉法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被告人郭
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在办理尼
尔·伍德死亡案件过程中，明知薄
谷开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使薄谷

开来不受追诉，伪造、隐匿、毁灭证
据，引导死者亲属作出不解剖尸体
的决定，均已构成徇私枉法罪。郭
维国等四人徇私枉法，使薄谷开来
的杀人行为得以掩盖，未被追究刑
事责任，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
影响，属情节特别严重。

在共同犯罪中，郭维国系主
犯，李阳、王鹏飞、王智系从犯，王
鹏飞、王智作用小于李阳。四人在
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
实，郭维国、李阳当庭认罪、悔罪，

同时李阳未按郭维国的要求销毁
关键物证，客观上为尼尔·伍德死
亡案得以侦破起到重要作用，王鹏
飞、王智未按郭维国的要求销毁相
关证据，客观上也为尼尔·伍德死
亡案得以侦破起到一定作用。

根据四人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以
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郭维国有期
徒刑十一年，李阳有期徒刑七年，
王鹏飞、王智各有期徒刑五年。四
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徇私枉法＞＞

四名重庆市公安局涉案人员获刑

薄谷开来

张晓军

▲8月20日上午，庭审画面。 (央视截图)

旁听完宣判的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尹春
丽说，今天对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和郭
维国等徇私枉法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官宣读的
判决书把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定案证据和判处
刑罚的法律依据、裁判理由都充分展示了出来，
所判处的刑罚与他们所犯的罪行相适应，体现了
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精神。

安徽省政协委员王秀琴说，国无法不治，民无
法不立，通过旁听庭审和宣判，让我感受到了法
律的正义。违法必究是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保
证，无论涉及到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这次宣判，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法治原则，表明了司法机关维护法律尊严的
鲜明态度。

来自合肥市蜀山区的居民闫露露在旁听完
宣判后表示，从公开开庭审理到公开宣判，人民
法院做到了公开公正。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犯
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这两
起案件，也教育我们要敬畏法律、遵纪守法、依法
办事。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国无法不治
民无法不立

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被告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晓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九年。

被告人薄谷开来和张晓军部分亲友、英国驻华

使领馆官员、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

群众一百余人参加了旁听。被害人尼尔·伍德亲属委

托的诉讼代理人也到庭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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